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 

97 年 2 月 26 日管理學院教評會通過 

97 年 3 月 2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7 年 5 月 8 日 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98 年 4 月 2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10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同意核備 

101 年 5 月 3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8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同意核備 

102 年 4 月 1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 年 3 月 5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同意備查 

105 年 12 月 27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8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核備 
 

第一條 為促進學術發展，鼓勵本院專任教師撰寫與發表學術著作，依本校「東海大學專任

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第四條，訂定「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

審查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之獎勵對象為本院專任教師，列入獎勵者為以本校名義出版或是發表之學術

著作與獲獎，所稱學術著作與獲獎之種類如下： 

一、期刊論文：係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具審查機制之學術研究論文。 

二、專書：係指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 

三、藝術、設計創作及策展：係指發表或策劃公開參展之藝術或設計作品、公開之

藝術表演活動、音樂演出之影音資料(附節目書單)、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

之藝術或設計及文學作品之專輯等作品。 

四、獲獎：係指由國內外學術性機構就上述著作所頒發之獎項。 

五、專利：係指取得國內外具實質審查機制之專利。 

第三條 本細則依照下列方式對於申請人提出本細則第二條所列之著作，進行分級，每一件

著作或獲獎分為頂尖、A、B、C、D 五級給予獎勵，分級原則請參考管理學院專任

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分級原則（如附件）。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著作與獲獎以前一年度一月至十二月間出版者為限，申請者應檢附著作

(含佐證資料)及申請表送審。如因正當理由(例如休假出國)致未於當年度申請

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得於次一年度補行申請，惟其獎勵分級悉依申請年度標

準。 

二、院每年收件截止日期，依研發處來函於辦理期限前收件完成後，召開院教評

會議審查。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細則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後，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